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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图书馆法人治理的成功实践及其启示

□黄梦洁∗

　　摘要　１９２９年８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成立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同

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委员会制度.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是该馆的最高决策机构,其职权范围

包括制定馆务方针、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所有重要方面.该委员会顺畅而有力地运作了８年,
为该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事业大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直到抗战期间,该委员会仍对该馆重

大事务起着决定作用.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在制度和人事两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建立图书馆

法人治理结构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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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本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界开始进行公共图书

馆法人治理的理论研究.２００７年之后,深圳图书馆

等开展了试点工作[１].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重点任务之一

便是文化事业单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即公共图书

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机构组建理事会,吸纳

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随

后,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也把稳妥推

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

会试点作为２０１４年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这

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文

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
对于主管机构和广大文化事业单位的职工来

说,法人治理结构是一个新事物,其理论依据、运作

方式都与既有管理体制有明显差异.如何设定理事

会的职能与权限、如何确定理事会的人选、如何界定

理事会与政府主管机关的关系、如何协调理事会与

馆长的权责,诸多问题摆在决策层的面前.近年来,
图书馆学界从多角度探讨了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

构的理论问题,介绍了国外图书馆理事会(董事会)

的成功范例,也总结了国内各图书馆建立法人治理

结构试点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打下

了基础.
返观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民国时期中国图

书馆界曾有过非常成功的法人治理实践,１９３０年代

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委员会

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总结这一本土案例的历

史经验,对于当前探索并健全图书馆理事会制度,无
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２００９年出版的«中国国家

图书馆馆史»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有比较概要

的介绍[２],但限于史书的体例,未能进行深入剖析.
本文拟对该委员会的成立、章程、人员、运作情况,作
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为当前的实践提供参考.

２　运作机制

早在１９２５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以下简称

中基会)便与教育部订有合办京师图书馆的协议,但
因教育部无法如约拨付经常费,协议暂缓实行;中基

会转而自办北京图书馆,后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
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后,此事被再次提上议事日

程.１９２９年７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基会董事会

８１１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通讯作者:黄梦洁,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７２６８Ｇ３６２７,mengjie_h＠１６３．com.



2
0

1
6

年
第4

期

议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办法»(以下简称«合组办

法»)、«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组织大纲»(以下简称

«组织大纲»).同年８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成

立,当月３１日接收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

馆,将二者合并重组为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２．１　职权与组织

«合组办法»第二条规定:“国立北平图书馆一切

进行事宜,由教育部及董事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

委员会主持之.”[３]«组织大纲»则规定,委员会“每年

应将会务经过报告于教育部及董事会”[４].也就是

说,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是该馆的最高决策机构,有关

该馆的一切事务均由委员会决定.作为该馆主管机

构的教育部,与提供该馆事业发展经费的中基会,都
没有直接干预具体馆务的权力,但委员会应向教育

部及中基会汇报馆务.
«组织大纲»第三条规定了委员会的职权,共计

９项:审议办馆方针及进行计划;向教育部与中基会

推荐馆长、副馆长人选;审核预算决算;保管馆产;筹
划经费;审定馆章;审查馆长推荐的职员;审定合同

与契约;审议或提议其他重要事项.这九项囊括了

发展规划、人事、财务等所有重要馆务.
«组织大纲»第四条规定了委员会的组织办法:

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代表该会处理一切事

务;设书记一人,掌管一切文件;会计一人,掌管经费

收支.以上四位职员,都从委员中选举产生,任期各

为一年.
«组织大纲»第四条规定,该委员会因事务需要,

可设置分委员会;并可酌情聘用雇员,协助处理相关

事务.

２．２　委员当选与更新机制

委员的选任与更新机制,是关系到该委员会能

否有效行使职权的重要因素.«合组办法»第三条规

定:委员会设委员九人,馆长、副馆长为当然委员.
«组织大纲»明确规定了当然委员以外的其他七位委

员的选任办法:第一任由教育部聘任,并分别指定其

任期,其中任期一年者二人,二年者二人,三年者三

人;此后委员缺额“即由委员会自行推补”[５];自第二

任开始,委员任期均为三年.
该委员会的成员更新机制有着鲜明的特征:首

先,缺额自行推补,意味着包括教育部、中基会在内

的其他机构,都无法干预其成员组成,不能向委员会

安插人手,这使得该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便成为一

个独立的、自足的机构实体.其次,每年改选二至三

人(约三分之一)的制度设计,使得该委员会的成员

在不断更新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这对于办馆方针

的延续与稳定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大纲»明文规定“委员皆属

名誉职”[６].换言之,委员们并不在北平图书馆领取

薪酬,与馆方没有利益纠葛,出任委员完全是出于推

动学术文化事业的热忱.

２．３　议事程序

«组织大纲»规定,委员会至少每三个月开常会

一次,由馆长报告馆务;可不定期召开临时会,由委

员长召集;开会以五人出席为法定人数,未出席者可

用通信方式投票.

３　运行实践

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自１９２９年８月组建,平
稳顺畅地工作到１９３７年７月全面抗战爆发.抗战

期间,馆务播迁,委员星散,无法正常开会,但事关该

馆存续与发展的重要事务仍由委员会决定.抗战胜

利复员之后,委员会的活动不见于记载,馆内则建立

了由各组主任参加的馆务会议制度.从目前所见资

料看,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的运行时间长达十四

年(１９２９—１９４３),其中比较稳定的为全面抗战爆发

前的八年.

３．１　委员人选及其更替

１９２９年两馆合组时,教育部聘任的９位委员

是:陈垣(委员长)、任鸿隽(副委员长)、马叙伦、傅斯

年、刘复、周诒春、孙洪芬(兼会计)、蔡元培、袁同礼

(兼书记).正副馆长之外的７位委员中,由教育部

提名者４人,中基会董事会提名者３人[７].
此后至１９３７年,委员会成员及其职务屡有变

更,综述如下:１９３０ 年秋,马叙伦担任副委员长;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委员会职员改选,周诒春任委员长,
刘复任副委员长;１９３２年９月,马叙伦任满,委员会

选举胡适继任;同年１０月,以通信方式改选委员会

职员,胡适任委员长,傅斯年任副委员长;１９３４年７
月刘复病逝,同年９月推举蒋梦麟继任;１９３５年１０
月,委员会职员改选,蒋梦麟任委员长,傅斯年连任

副委员长;１９３６年春,任鸿隽转任国立四川大学校

长,不能兼顾馆务,辞去委员职务,委员会公推秦德

纯继任;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公推任鸿隽接替秦德纯[８].
目前所见抗战期间的委员会会议记录仅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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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其中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６日会议

出席人均为抗战前担任委员的人士[９],１９４３年６月

２日的会议则另有叶企孙、翁文灏２人出席[１０],表明

抗战中期委员会曾经改选.
十四年间,担任过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

的人士共１４人,对于一个员额９人的委员会来说,
因改选、逝世、辞职而离任的委员人数所占比例非常

小,委员组成保持相对稳定.这使得委员们能充分

熟悉馆务,且能关注北平图书馆事业的长远发展,颇
具积极意义.

３．２　委员会的运作

根据«组织大纲»,委员会应每３个月开会一次.
委员会成立之初的１９２９年８月至１９３０年６月,共
开会５次[１１],平均２个月一次.又据１９３１年６至

１９３７年３月(共７０个月)的会议记录,委员会共开

会２５次[１２],平均２．８个月开会一次,完全符合«组
织大纲»的要求.

从目前刊布的文献资料看,«组织大纲»规定的

委员会职权在运作实践中都得到了良好贯彻.下面

逐项各举数例,以略见委员会实际运作方式的概况.

３．２．１　审议办馆方针及进行计划

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事例是抗战初期国立北平图

书馆何去何从的抉择问题.卢沟桥事变之后,袁同

礼感到在敌占区难以继续开展工作,遂率部分同仁

南下长沙设立办事处,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

大学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合作,创办长沙临时大学

图书馆.后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并改名为西南

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亦随同西迁,在昆明设立

办事处,１９３９年起遂以之为馆本部.
这一过程经历了诸多波折,各方对办馆方针的

意见存在较大分歧.中基会董事会最初坚持袁同礼

必须回北平主持馆务,不同意馆务南迁、西迁;而以

袁同礼为代表的馆方则坚持南下、西迁,坚决反对返

回北平,教育部对此持支持态度.在卢沟桥事变突

起之际,委员会成员大多数随国立机关南撤,仓促间

无法正常召开会议,作出决策,袁同礼率领部分馆员

南迁,最初并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授权,这是此后发生

争执的重要原因之一.双方争执过程中,北平图书

馆委员会作了大量工作.
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馆方即向各委员发函,征

询对善后办法的意见;委员们则积极回应,如傅斯年

在当年１０月４日向委员长蒋梦麟、副馆长袁同礼回

函,阐述他的看法[１３].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至次年１月,委
员孙洪芬与袁同礼有多次通信往来,主题均为馆务.

１９３８年１月,委员会作出决议六条,接受中基会关

于授权司徒雷登负责维持在平馆务的决定,并建议

中基会同意馆方与临时大学的合作[１４].１９３８年３
月１１日,委员会在香港召开谈话会,决定在平馆务

维持办法、与临时大学合作办法、北平以外书籍存置

办法等馆务方针[１５].
委员会的这些决议陆续获得教育部和中基会董

事会的认可,此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立足西南拓展业

务,在搜集西南文献、搜集抗战文献、争取海外援助、
出版图书期刊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委员会

对办馆方针的把握,对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事业的

延续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３．２．２　向教育部与中基会推荐馆长、副馆长人选

１９４０年３月,蔡元培馆长去世之后一个月,北
平图书馆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召开会议,议决在馆内

为蔡馆长立碑纪念,并建议教育部与中基会将袁同

礼副馆长升任馆长,同时取消副馆长职务[１６].这一

决议终获教育部采纳,１９４３年任命袁同礼为国立北

平图书馆馆长.

３．２．３　审核预算决算

抗战前,北平图书馆的预算决算都由委员会审

核.比如１９３１年６月６日第一次会议,第一项议程

便是“审核下年度预算”,即１９３１年７月至１９３２年６
月的年度预算;议决事项的前三项,分别为下年度经

常设备费、出版费、购书费预算[１７].同年９月２１日

的第五次会议,其第一项议程即为“审核图书馆上年

度经常费及建设费决算”[１８].此后直至１９３７年夏,
无不如此.

３．２．４　保管馆产

１９２９年８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

馆合组,当月２７日教育部根据«合组办法»连下两道

训令:其一致北平图书馆,指令该馆将“所有图书及

设备”移交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１９];其二下达给

该委员会,令其“于本月内前往接收”[２０].９月２日,
该委员会致函教育部,呈报８月３１日接收情形:“按
照图书目录将各种图书分别点收,并将收支簿记、银
行往来 存 款 折 据 及 各 项 设 备 一 一 检 查,接 收 清

楚.”[２１]可见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产,从合组之日

起,便处于该委员会的监护之下.

１９３３年,日军步步进逼,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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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决定将北平文物精品南运避祸.当年１月

１２日,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馆藏善本“应暂寄

存于安全地点”,需寄存者为善本罕传本、唐人写经、
方志稀见本、四库罕传本、内阁大库舆图等五类,并
议定了装箱手续:“各箱一律贴本馆专条,并由装箱

人负责签名,开列装箱清单,以备存查.存放时应将

存放人(公推胡适、任鸿隽、袁同礼为存放人)签名印

鉴送交保管之银行,凭签名信件提取书籍.”[２２]三位

存放人均为委员会委员,而以委员长胡适居首.这

种安排,明确体现了委员会保管馆产的职责.

３．２．５　筹划经费

委员会多次为北平图书馆筹划经费.比如第十

一次会议讨论了“请教育部拨给购书费案”,决议第

二年“由本委员会示请教部将购书费列入中央教育

文化预算”[２３].又如１９３７年３月２９日第二十五次

会议,决议“由委员会函请教育部自下年度起在国家

文化事业费预算项下每年拨付购书费两万元”[２４].

３．２．６　审定规章

比如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委员会向教育部报告

会务,罗列的十项议决议案之三,便是“通过«图书馆

组织大纲»及各项暂行规则”[２５].又如１９３３年５月

２６日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讨论了北平图书馆提出的

出版品流通办法,决议“原则上赞成通过”[２６].１９３３
年１２月６日第十一次会议,又通过“借印馆藏图书

规则八条”,并增加“凡借印本馆图书者须于卷端声

明底本为本馆藏书”一条[２７].

３．２．７　审查馆长推荐的职员

北平图书馆新聘员工,均由馆长提出推荐,提交

委员会审核.如１９３１年６月６日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议决事项第四项即为“审查馆长推荐之职员,编
纂委员刘节、王庸,馆员陈贯吾、张秀民、徐俊”[２８].
馆内部门主管的任免也由馆长提案,委员会审核.
如严文郁回国后担任编纂部兼阅览部主任,即由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６日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２９].参

与对外交流、业务培训的馆员人选,也经由同样的程

序确定.如委派汪长炳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任

交换馆员,便经过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６日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３０].

３．２．８　审定合同与契约

比如第十一次会议议决事项的第一项,便是“审
定北平圕与商务印书馆影印善本合同”,通过了该合

同,同时要求对第六条进行修改[３１].又如１９３４年

袁同礼赴海外考察期间,“拟与俄德两国订立交换书

报合同”,提交委员会审核,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委员

会第十六次会议“议决该案暂予保留,俟袁副馆长回

国报告详细经过,再行讨论”[３２].到１９３５年２月８
日第十 七 次 会 议,此 项 交 换 书 籍 合 同 方 才 审 核

通过[３３].

３．２．９　审议或提议其他重要事项

比如善本南运.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２日,馆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决定馆藏善本“应暂寄存于安全地点”,
需寄存者为善本罕传本、唐人写经、方志稀见本、四
库罕传之本、内阁大库舆图等五类,还议定了装箱手

续[３４].同年４月２７日,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再
装箱善本一百箱寄存[３５].５月２６日第十次会议,又
决定将四库罕传本、全部方志、西文整部专门杂志装

箱寄存[３６].当年５月,２３３箱善本分别寄存在平津

两地的安全地点.这些善本最终南运的决定,则是

１９３５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一 次 会 议 作

出的[３７].
北平图书馆与教育部之间关于善本南运事务的

交涉,也大多由馆委员会承担.如１９３３年５月２
日,教育部向蔡元培、袁同礼两位馆长发出密电,指
令精选馆藏珍本南迁避寇.次日,委员长胡适致函

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

照,说明珍本寄存北方、暂不南运的理由[３８].１９３５
年１１月２３日教育部指令善本南运的密电,抬头为

“蒋校长亲译教密並转傅孟真先生、袁守和先生

鉴”[３９],其时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为馆委员会委员

长、傅斯年为副委员长.两天后,馆委员会即致函教

育部,报告运书情形,并请拨装运经费[４０].
又如暂代主持馆务.１９３４年２月至１２月,袁

同礼奉命赴欧美考察图书馆事业[４１].出访期间,委
员会推举委员孙洪芬担任代理副馆长,代替袁同礼

主持馆务[４２].１９４１年１２月香港沦陷,当时袁同礼

正好在港办理运书事宜,不幸数月间音讯全无,馆务

工作主持乏人.北平图书馆遂经中基会董事会商议

后,于１９４２年３月５日呈文教育部,“在袁馆长未有

消息以前,公举本馆委员会蒋委员长梦麟暂行主持

馆务”[４３].

３．２．１０　设置分委员会

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先后设置过两个分委员会:
建筑委员会与购书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都承袭自

北平北海图书馆.建筑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２７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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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文津街馆区新馆建设事宜.合组之后,该委员

会进行改选,周诒春任委员长,丁文江、袁同礼、刘
复、戴志骞、任鸿隽、孙洪芬任委员.１９３１年新馆舍

建成之后,建筑委员会随即解散.
购书委员会的职责为:制定购书方针及计划,审

核购书费概算,介绍及审核图书[４４].１９３１年１０月,
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决定购书委员会分为中文、西文

二组.先后担任购书委员会中文组委员的有陈垣、
陈寅恪、傅斯年、胡适、顾颉刚、徐鸿宝、孟森、赵万里

(兼书记)等,西文组则有丁文江、胡先骕、陈寅恪、傅
斯年、任鸿隽、孙洪芬、王守竞、张子高、叶企孙、陈受

颐、江泽涵、严文郁、梁思永、顾毓琇、谢家声、张印

堂、姚士鳌、叶公超、顾子刚(兼书记)等[４５],均为各

学科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在北平图书馆的购书事务

中,发挥了咨询与决策的重要作用.
如上所述,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重要馆务均由委

员会作出决定,其执行过程受委员会监督,与教育部

的相关磋商也多由委员会承担.委员会在一系列事

关国立北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事上,都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４　对国立北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发展史上,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是第一个事业大发展时期,不仅在馆藏建设、目
录索引编纂、学术服务、人才培养及学术研究等方面

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奠定了该馆此后的业务格

局,为后来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４６].这些成

就的取得,固然与馆长选任得人、经费来源较有保障

等因素有密切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与国立北平

图书馆委员会这一管理机制的建立有非常密切的关

系.我们注意到,北平图书馆快速稳健发展的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正好是委员会运作顺畅而有力的时期,
二者的重合不是偶然的,它提醒我们注意委员会制

度对该馆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

４．１　确保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专业机构地位

北洋政府时期,京师图书馆作为教育部的直属

机构,馆长照例由教育部次长兼任.当时政局动荡,
政府更迭频繁,馆长也随之频繁更换.１９１２年至

１９２９年的１８年间,京师图书馆共经历了１７任馆

长,平 均 在 任 时 间 仅 １ 年;更 换 最 频 繁 的,要 数

１９２２、１９２５两年,分别更换了４任馆长;而任馆长次

数最多的马叙伦,３个任期加起来仅有１１个月[４７].

领导层如此频繁地变动,使得京师图书馆馆务无法

走上正轨,屡屡陷入困境.
教育部与中基会订定的«合组办法»,明确规定

“国立北平图书馆一切进行事宜”由馆委员会主持.
在至关重要的人事制度方面,«合组办法»第五条明

确规定,馆长、副馆长“由委员会推荐,经董事会同

意,由教育部聘任之”[４８],将馆长人选的选择推荐权

赋予委员会,中基会仅保留审核权,教育部则保留聘

任权.种种制度设计,其目的都是使“图书馆行政避

免政潮”[４９].
根据该委员会«组织大纲»,委员会初次聘任时

的人选由教育部与中基会推举,而此后委员出缺即

由委员会自行推补.这就是说,委员会一旦成立,便
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其成员任免不受其他机构支配.
作为主管机关的教育部与中基会,都无法干预委员

会成员的更替.它们的主管权主要体现在委员会初

次聘任时的人选决定权,而没有直接干预馆务的权

力,对馆务的指令须通过委员会方能下达馆长执行.
这一运作模式在善本南迁等一系列重大事务上,都
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这些制度设计最重要的意义,便是从法理上确

立了该馆作为专业机构的地位,使之独立于政治波

澜,降低政府变动与官员更替对北平图书馆的影响,
从而避免政局动荡干扰馆务发展.这在国家政令尚

未统一的当时,是颇有针对性的.对政局稳定的时

期来说,这种制度设计也不无参考价值,因为它能够

限制行政力量对专业事务的干预,为专业机构依照

事业发展规律、秉持专业精神开展业务工作提供制

度上的支持.

４．２　确保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正确办馆方针

如上文所述,十余年间担任过国立北平图书馆

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计有陈垣、任鸿隽、马叙伦、傅斯

年、刘复、周诒春、孙洪芬、蔡元培、袁同礼、胡适、蒋
梦麟、秦德纯、叶企孙、翁文灏等１４人.他们中,陈
垣、傅斯年为历史学家,马叙伦、胡适是文史研究名

家,刘复是语言学家、文学家,任鸿隽、孙洪芬为化学

家,叶企孙为物理学家,翁文灏为地质学家,袁同礼

则为图书馆学家,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１９４８年当

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便有叶企孙、翁文灏、胡
适、陈垣、傅斯年等５人,委员们的学术水准可见一

斑.不仅如此,他们中还有多位教育界、学术界的领

袖人物,如陈垣曾任教育部次长,又长期担任辅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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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长;任鸿隽曾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

长,还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办人之一;马叙伦曾任教育

部部长;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办人,后来

担任过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周诒春曾任

清华学校校长;蔡元培历任教育部总长、北京大学校

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加入委员会时任北京大学

文学院院长;蒋梦麟曾任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

长;叶企孙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
多位委员曾出任政府要职,除几位任教育部部长、次
长之外,抗战期间翁文灏任经济部部长、周诒春任实

业部部长、胡适任驻美大使,他们在政界也颇有影响

力,具备为北平图书馆寻求外部支持的条件.

１４位委员中,只有秦德纯一人不是知名学者或

文教界领袖.秦德纯出身西北军,毕业于保定陆军

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任北平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期间

对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刊载批评言论持宽容态

度,得到文教界人士欣赏.１９３６年任鸿隽辞去委员

职位时,北平已经三面被日军包围,成为一座危城,
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业已装箱寄存稳妥地点.在这

样的背景下,推选地方当局的最高长官兼任委员,实
有借重其在军政界的地位为北平图书馆谋求安全生

存环境的意味.秦德纯的当选,实为特殊情况下的

权宜之计.
委员人选以知名学者、文教界领袖为范围,与北

平图书馆作为学术服务机构的性质是非常切合的.
他们因自身从事学术研究或长期领导学术机构的缘

故,对学术服务的需求颇为熟悉,因而在主导北平图

书馆发展方针时,必然会从便利学术研究的角度开

展规划、制定计划.不符合学界期待的提议,很难在

学者主导的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中获得支持.这一机

制保证了学者办馆的正确方向.
委员们在这方面的作用与贡献,可以１９３４年否

决采购出土楚国铜器提议一事为代表.当时,北平

图书馆有意购买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墓被盗

掘而流落市肆的部分铜器精品.９月７日,馆委员

会委员兼购书委员会委员陈垣致函北平图书馆,反
对馆方挪用中文购书经费购买这批铜器:“此项古物

应否保存是一事,本馆应否购买又是一事.如果此

项古物值得保存,中央博物馆及安徽博物馆应先购

置.区区贰千四百元,中央及省府何至无办法,而必

欲售归本馆.本馆经费并不充裕,且系图书馆,非兼

办古物馆.古物日有出土,此端一开,本馆恐无此力

量.在中文购书费内挪购,理由亦似不充足.
拙见如此,仍请公决.”[５０]陈垣明确地阐述了他对图

书馆性质与功能的观点:图书馆以书籍为主要收藏

范围,铜器等文物的保存保护则为博物馆的职责,两
者有着清晰的职责分工.这一坦率而深刻的论述,
对于北平图书馆作出符合自身事业发展需要的决

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决”的结果,否决了馆

方挪用中文购书经费购买这批楚铜器的提议.后

来,中基会出资购得这批铜器,连同该会旧藏明清陶

器佛像,一并寄存北平图书馆[５１].

５　结语

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是以美国制度为蓝本建

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吸收了欧美发达国家图书馆董

事会制度的成功经验.西方世界的图书馆理事会制

度起源于美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创立时间是１８４８
年[５２],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已经实施了八十年左右.
理事会制度被视为比较合理的图书馆管理体制,当
时已广泛应用于美国.

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的主要制度设计承袭自

北平北海图书馆.该馆由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建立,其管理制度与运作方式

比较多地借鉴了美国的成功模式.北平北海图书馆

开办三年有余(１９２６—１９２９),在扩充馆藏、延揽人

才、建筑新馆、学术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５３],证明其管理方式是非常成功的.合组后

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沿用并发扬了这一制度,获得了

更大的成功.
创立与执行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制度的人

士,大多有海外留学背景,中基会董事会自不待言;
委员会成立时的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为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哲学与教育学博士;曾任委员的１４人中,任鸿

隽、傅斯年、刘复、周诒春、孙洪芬、蔡元培、袁同礼、
蒋梦麟、胡适、翁文灏、叶企孙等１１位委员曾留学欧

美,马叙伦则有留日经历,仅陈垣、秦德纯没有留学

经历.总体上看,与委员会相关的大多数人士都对

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有一定了解,这对委员会制度

的顺利运行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能在十余年的时

间里顺畅运行,为该馆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得益

于良好的制度设计、合适的执行人选.对于当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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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过程中的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而言,制
度与人选正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最富借鉴意义

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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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mitteeofNationalLibraryofPeipingin１９３０s:
ASuccessfulPracticeoftheCorporateGovernanceinPublicLibraries

HuangMengjie

Abstract:TheCommitteeofNationalLibraryofPeipingwasfoundedinAugust１９２８．ItwasthesuＧ
premedecisionＧmakingbodyoftheNationalLibraryofPeiping,anditsfunctionsandpowersrangedfrom
makingplanning,personalandfinancialaffairstoalltheotherimportantaspects．Thecommitteerun
smoothlyandstronglyforeightyears,andgreatlysupportedthedevelopmentoftheNationalLibraryof
Peipingin１９３０s．EvenintheAntiＧJapaneseWar,itstillgovernedonalltheimportantaffairsofthelibrarＧ
y．Themanagementandpersonalsystemofthecommitteeisvaluableresourcefortheimplementationof
thecorporategovernanceinpubliclibrariesinChinaatpresent．

Keywords:TheNationalLibraryofPeiping;TheCommitteeSystemofNLP;CorporateGovernancein
Public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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